厦门市企业研发项目评估工作手册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厦门市技术创新协会为企业提供研发项目评估，即：评估企业研发活动是否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要求。
1.该项评估为“事前评估”，即评估的项目为税务机关未发函鉴定的项目。
2.评估意见不作为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前提条件，仅为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时提供参考。税务机关对评估意见如有异议，按异议项目流程，发函提请市科技局鉴定。
3.同一企业一年只受理一次评估申请，申请评估的项目请一次性全部提出。
一、评估依据
根据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第40号）
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
注：国家相关文件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二、评估对象
已开展研发活动、自愿申请研发项目评估的企业。
三、评估内容
评估企业提出的拟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项目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1.评估项目是否明确目标、持续进行、系统性管理；项目执行期及目标有边界和可度量。
2.评估项目是否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不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七类活动”中。
3.涉及委托开发、合作开发或受托开发等情况，评估相关事项是否符合政策要求。
四、评估流程
1.企业向评估机构提交评估申请材料。
2.评估机构受理时当场审核申请材料的完整性。材料完整的，予以受理，并详细告知企业做好研发项目评估的准备工作；材料不完整的，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企业应补充完善的材料。
3.现场评估前企业应收集完整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所有原始材料，在现场评估时全部提供。
4.评估机构与企业商定现场评估时间，组织行业技术专家组成评估专家组；企业提前做好研发项目评估各项准备工作。
5.现场评估专家经听取项目报告、资料审核、现场考察和质询讨论后，形成评估意见，专家签字并由评估机构盖章后发放给企业。
五、评估材料
（一）申请评估时，企业向评估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申请时先提交1份，胶装。多个项目时，每个项目材料用色纸或标签隔开）：
1.企业研发项目评估申请书。
2.企业研发项目评估汇总表。
3.《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相应的立项决议文件。
4.《研究开发情况及成效报告》，内容包括：
（1）从立项到申请评估前，该项目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如解决了哪些技术难题，实现了哪些阶段性创新成果（企业提供具体、量化的自证，专家判断。企业可与行业同类竞品和本企业原有同类产品在技术、功能、指标等方面进行对比，证明本项目有独到的创新、非常规性升级）。
（2）完成的项目请说明研发成效。
（3）未完成的项目请说明下一步研发内容及进度安排。
5.如企业因项目研发申请或授权了自主知识产权，请提供相关证明（含技术说明书）。
6.如企业研发形式为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请提供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
（二）评估现场，企业须提供以下材料（原始记录无需复印，专家现场查看）：
7.研发活动原始过程记录及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1）与研发目标对应的研发过程不同阶段的原始记录（如设计图纸、软件开发编程记录、配方调整记录等）。
（2）验证是否达到研发目标的不同阶段的原始测试记录（测试记录、测试报告等），完成的项目可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产品应用效果证明、软件系统运行及后台数据等。
（3）研发过程变更、修改的原始记录，研发过程讨论沟通原始记录及邮件等；
（4）研究开发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5）如企业研发形式为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请提供合同履行过程相关原始过程记录。
8.如项目获得省部级（含厦门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请提供详细立项材料、项目执行过程原始记录。
9.企业认为可以佐证的与研发有关的其他材料。
六、申请再次评估
[bookmark: _GoBack]企业如首次评估准备不充分、或对专家评估意见有异议的，须在现场评估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评估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再次评估的理由，并提供补充佐证。再次评估原则上只进行一次。
七、评估收费标准
（一）专家费
1.根据《厦门市科技工作专家评审费及咨询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厦科联〔2020〕13号），专家费为500元/人.半天。专家组3-5人，一般情况3人，涉及领域多则5人。
2.企业在评估结束后现场将专家费交给评估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发放（为避免影响评估的客观公正性，企业不可直接给专家）。
（二）评估费
	企业类别
	评估时间（半天）
	评估时间（一天）

	非会员企业
	4000元/家
	4500元/家

	普通会员企业
	2000元/家
	2500元/家

	理事单位企业
	1000元/家
	1500元/家

	副会长单位企业
	0元/家
	500元/家


评估费请以转账方式缴纳。
收款单位：厦门市技术创新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大支行
账    号：3752 0188 0000 13227



